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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大纲依据 TZ 1—2019《农业机械推广鉴定大纲编写规则》编制。 

本大纲为首次制定。 

本大纲由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提出。 

本大纲由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总站、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技术开发推广总站技术归口。 

本大纲起草单位：福建省农业机械推广总站。 

本大纲主要起草人：张守宇、唐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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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菌料混合机 

1 范围 

本大纲规定了食用菌料混合机推广鉴定的内容、方法和判定规则。 

本大纲适用于混合木生食用菌培养料及辅料的混合机（以下简称混合机）的推广鉴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0396  农林拖拉机和机械、草坪和园艺动力机械  安全标志和危险图形  总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食用菌料混合机 

一种用于混合搅拌木生食用菌培养料及辅料的机具。 

3.2  

混合室最大容积 

混合室内腔的最大容积。 

3.3  

混合室有效容积 

混合室实际装填菌料的容积，通过测量实际装填部分的几何尺寸来计算。 

4 基本要求 

4.1 需补充提供的文件资料 

除申请时提交的材料之外，需补充提供以下材料： 

a) 产品规格表（见附录 A）； 

b) 样机彩色照片（左前方 45°、右前方 45°、正后方、产品铭牌各 1张）； 

c) 用户名单(内容至少包括购买者姓名、通信地址、联系电话、产品型号名称、出厂编号、购机

时间等。提供的用户使用时间不少于 200 h，且分布在 3个主要使用（销售）区域，数量为大

型机 5户，其余机型 10户)。 

以上材料需加盖制造商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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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参数准确度及仪器设备 

被测参数的准确度要求见表1。选用仪器设备的量程和准确度应与表1的要求相匹配。试验用仪器设

备应经过计量检定或校准且在有效期内。 

表 1 被测参数准确度要求 

4.3 样机确定 

样机由制造商无偿提供且应是 12个月以内生产的合格产品，由鉴定机构在制造商明示的合格品存

放处随机抽取，抽样基数不少于 5台，抽样数量为 2台，其中 1台用于试验鉴定，另 1台备用。样机由

制造商按约定的时间送达指定地点。鉴定完成且制造商对鉴定结果无异议后，样机由制造商自行处理。

在试验过程中，由于非样机质量原因造成试验无法继续进行时，可以启用备用样机重新试验。 

当存在机型涵盖情况时，每种被涵盖机型由制造商各提供样机1台。 

4.3.1 机型划分 

按混合室有效容积B划分机型的大小，见表2。 

表 2 机型划分表 

机具种类 大型 中型 小型 

混合室容积B（m
3
） B＞15 5＜B≤15 B≤5 

4.3.2 涵盖机型认可条件 

各单元涵盖机型的混合室容积B范围（m
3
）：1≤B≤5、5＜B≤10、10＜B≤15。 

对混合室容积在1 m
3
以下和15 m

3
以上的混合机不进行系列单元划分。 

对单元进行鉴定时，申报单元内混合室容积最大的机型为主检机型。涵盖的机型只做产品一致性

检查。 

4.4 生产量和销售量 

初次鉴定产品的生产量和销售量应符合表3规定。涵盖机型的产销量不作要求。 

表 3 生产量和销售量要求 

机具种类 生产量（台） 销售量（台） 

大型 ≥10 ≥5 

中、小型 ≥20 ≥10 

5 初次鉴定 

5.1 一致性检查 

5.1.1 检查内容和方法 

序号 被测参数名称 测量范围 准确度要求 

1 长度 0 m～5 m 1 mm 

2 质量 

0 kg～150 kg 0.05 kg 

0 kg～30 kg 10 g 

0 g～100 g 0.01 g 

3 时间 0 h～24 h 1 s/d 

4 电阻 0 MΩ～200 MΩ 10 级 

5 噪声 30 dB(A)～130 dB(A)  Ⅱ级 

6 电能 0 kW·h～100 kW·h 1.0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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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检查项目、允许变化的限制范围及检查方法见表 4。制造商填报的产品规格表的设计值应与

其提供的产品执行标准、产品使用说明书所描述的产品技术规格值相一致。对照产品规格表的设计值对

样机的相应项目进行一致性检查。 

表 4 一致性检查项目、允许变化的限制范围及检查方法 

序号 检查项目 限制范围 检查方法 

1 型号名称 一致 核对 

2 结构型式 一致 核对 

3 外形尺寸(长×宽×高)（不含料斗、电动机和变速箱机架）
a
 允许偏差为 2% 测量 

4 混合室容积
b
 允许偏差为 5% 测量 

5 卸料口开启方式（手动、液压或气压） 一致 核对 

6 传动方式 一致 核对 

7 混合轴驱动电动机 
额定功率 允许偏差为+5% 核对 

额定转速 一致 核对 

8 混合轴 

数量 一致 核对 

螺带外径
c
 允许偏差为 2% 测量 

工作段长度
d
 允许偏差为 2% 测量 

转速 一致 核对 

a
 样机在硬化检测场地上，样机机架处于水平位置，测量包容样机最小长方体的长、宽、高（不含料斗、电动机和变速

箱机架）。 
b
 测量混合室内腔几何尺寸并计算其容积。 
c
 测量混合轴上螺带外直径的几何尺寸。 
d
 测量混合轴螺带起止的长度尺寸。 

5.1.2 判定规则 

一致性检查的全部项目结果均满足表4要求时，一致性检查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否则，一致性检

查结论为不符合大纲要求。 

5.2 安全性评价 

5.2.1  安全性能 

5.2.1.1 混合机的工作噪声应不大于 85 dB(A)。噪声测量与适用性性能试验同时进行，混合机放置于

水平硬化场地上，周围不应有障碍物，混合机与墙壁的距离应大于 2 m。将测试仪器置于水平位置，传

声器面向噪声源，传声器距离地面高度为 1.5 m，与混合机距离为 1 m（按基准体表面计）。混合机正

常工作时进行测量，用声级计的“A”计权网络和慢挡进行测量。每一次测量点数为 4点，即沿混合机

四周测量表面矩形每一边的中点（共 4个点），每点应重复测试 3次，每次测量间隔不少于 10 min。 

各测点的背景噪声在样机停止运转时测量。当某一测点上实测噪声值与背景噪声之差小于 3 dB(A)

时，测量结果无效；大于 10 dB(A)时，则背景噪声的影响可忽略不计；小于或等于 10 dB(A)且大于或

等于 3 dB(A)时,则按表 5进行修正。 

计算各测点修正后噪声值的算术平均值，取各点噪声算术平均值中的最大值作为最后测定结果。 

表 5 噪声修正值 

实测噪声值与背景噪声差值a ，dB(A) a=3 3＜a≤5 5＜a≤8 8＜a≤10 a＞10 

从实测噪声值中减去值 ，dB(A) 3 2 1 0.5 0 

5.2.1.2 配有电机、电气控制装置的机器其金属机壳应有可靠的接地装置，带电元器件对机壳的对地

绝缘电阻应不小于 20 MΩ，用绝缘电阻表 500 V挡位测量。 

5.2.2 安全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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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1 所有紧固件应有可靠的防松装置。 

5.2.2.2 对链条、链轮等操作及相关人员可能触及到的外露旋转、传动部件，应设置安全防护装置。 

5.2.2.3 混合机应设置急停控制装置，急停控制装置应安装于操作人员正常工作时手部易于触碰的部

位。 

5.2.3 安全信息 

5.2.3.1 有危险的位置以及可能造成人身伤害但因功能需要而不能防护的危险运动件，应在其附近设

置安全标志，安全标志应符合 GB 10396 的规定。 

在混合机上至少应设置下列安全标志： 

a） 在电机传动位置的安全防护罩附近设置传动部件产生危险、禁止打开的安全标志； 

b） 在回转机构附近位置设置可能导致撞击危险的安全标志； 

c） 在出料口应设置防止夹手的安全标志； 

d） 在料斗附件位置设置可能导致碰撞危险的安全标志； 

e） 在料斗附近位置设置严禁站人的安全标志。 

5.2.3.2 产品使用说明书中应有安全注意事项说明，产品上设置的安全标志应在使用说明书中复现，

且应清晰、易读。 

5.2.4 判定规则 

安全性能、安全防护和安全信息均满足要求时，安全性评价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否则，安全性评

价结论为不符合大纲要求。 

5.3 适用性评价 

5.3.1 评价方法 

适用性评价采用性能试验与用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根据使用说明书明示的适用范围，选取3

个区域进行性能试验和用户调查。 

5.3.2 评价内容 

评价内容包括额定批次混合质量、自然残留率、吨料电耗、混合均匀度等作业性能和适用性用户意

见。 

5.3.3 作业性能试验 

5.3.3.1 试验条件 

a) 试验样机应按使用说明书的要求进行调整和维护保养，确认样机达到正常工作状态后方可进行

测试。 

b) 试验物料应无霉变、受潮、结块等现象。 

c) 混合的原料粉碎后，需通过一定筛孔筛选（木屑原料粒径≤4 mm；野草类原料粒径≤2.5 mm）

并按一定配方与辅料、水充分混合制成含水率为55%～65%的培养料。 

d）示踪剂采用优质干小米，批次加入示踪剂的质量为批次混合质量的3‟。混合均匀度试验过程中，

应在加入试验的原、辅材料后，把干小米用人工沿螺带轴均匀加入。 

e）按照使用说明书规定的额定批次混合质量和混合时间进行混合性能测定。 

5.3.3.2 培养料含水率 

在混合机按使用说明书要求的时间混合结束，从排出培养料到结束排料的时间内，根据使用说明书

明示的出料时间等间隔时间（间隔时间不小于10 s）从出料口取样，取样次数不少于5次，每次取样不

少于20 g（准确至0.01 g），将样品置于已知质量的铝制烘皿中，置于120 ℃的鼓风电热恒温干燥箱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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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皿盖打开斜至皿边），以2 min内回升到120 ℃时计算，加热1h，加盖取出，于干燥器（内盛有效干

燥剂）内冷却至室温，称量（准确至0.01 g），含水率按式（1）计算。 

%100
1

21 



M

MM
H i „„„„„„„„„„„„„„（1） 

式中： 

iH
——培养料含水率； 

1M ——烘干前培养料质量，单位为克（g）； 

2M ——烘干后培养料质量，单位为克（g）。 

5.3.3.3 额定批次混合质量 

向样机（样机可运转）内装入试验用食用菌料（装入过程中应使食用菌料自然流入，不应施加外力），

达到使用说明书或其他技术文件规定的最大高度为止，排出食用菌料称量其质量。 

5.3.3.4 自然残留率 

试验进行3次，结果取平均值。每次试验自然排完物料后，对混合室内进行彻底清理。记录残留物

料质量，按式（2）计算自然残留率。 

%100
W

W
P C „„„„„„„„„„„„„„„„„（2） 

式中: 

P  ——自然残留率； 

CW ——残留物料质量，单位为千克（kg）； 
W  ——混合机额定批次混合量，单位为千克（kg）。 

5.3.3.5 吨料电耗 

试验进行3次，结果取平均值。试验时按混合机额定批次混合量进行装料，记录每次试验的耗电量，

按式（3）计算吨料电耗。 

W

G
G n1000
 „„„„„„„„„„„„„„„„„（3） 

式中： 

G  ——吨料电耗，单位为千瓦小时每吨（kW·h/t）； 

nG ——耗电量，单位为千瓦小时（kW·h）； 
W  ——混合机额定批次混合量，单位为千克（kg）。 

5.3.3.6 混合均匀度 

试验进行3次，结果取平均值。在每批次混合机卸料出口处，根据使用说明书明示的出料时间等间

隔时间（间隔时间不小于10 s）取样，每批次试验物料取样个数不少于30个，每个样品的质量为150 g～

200 g。混合均匀度按下式（4）计算。 

%100)1( 
x

S
M „„„„„„„„„„„„„„„„（4） 

1-

)(
1

2

n

xx

S

n

i

i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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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M ——混合均匀度； 
S  ——样本标准差； 

ix  ——样本的示踪剂质量值； 
x  ——样本的示踪剂质量平均值； 
n  ——样本数量。 

5.3.4 适用性用户意见  

从制造商提供的用户名单中进行调查（大型5户、中小型10户），调查可采用实地、信函、电话等

方式之一或组合形式进行。调查内容见附录B。 

5.3.5  判定规则 

性能试验结果和适用性用户意见均满足表7要求时，适用性评价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否则，适用

性评价结论为不符合大纲要求。 

5.4 可靠性评价 

5.4.1  评价方法 

可靠性评价采用生产查定与用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 

5.4.2  评价内容 

可靠性评价内容包括生产查定的有效度和用户满意度。 

5.4.2.1  有效度 

生产查定与性能试验同时进行，对样机进行累计作业时间为 18 h的生产查定，试验物料为食用菌

培养料及辅料。记录作业时间、调整保养时间、样机故障情况及修复时间等，生产查定过程中不应发

生表 6中所述的致命故障、严重故障。按式（6）计算有效度。（累计故障修复时间大于 1 h时，按

1 h 计算）。生产查定过程中，如果累计故障修复时间大于 1 h或者发生表 6中所述的致命故障或

严重故障时，则生产查定不再继续进行。 

%100
TT

T

gz

z








K „„„„„„„„„„„„„（6） 

式中： 

K ——有效度； 

Tz ——作业时间，单位为小时（h）； 

Tg ——故障排除时间，单位为小时（h）。 

5.4.2.2  用户满意度  

可靠性用户调查与适用性用户调查同时进行。调查内容详见附录B。按式（7）计算用户满意度S。 





m

i

is
m

S
1

20
1

„„„„„„„„„„„„„„„（7） 

式中： 

S ——用户满意度（百分制）； 
m ——调查的用户数； 

is ——第 i个用户赋予的满意度分值（5 分制）。 



DG/T 251－2021 

7 

5.4.2.3故障分类 

故障分类见表 6。 

表6  故障分类 

故障分类 故障分类原则 故障举例 

致命故障 
导致功能完全丧失；危及作业安全、造成人身伤亡

或引起重要总成（系统）报废 

主轴、螺带等断裂或变形严重造成机体损坏

或不能转动；机体严重开焊、电气设备漏电等 

严重故障 
导致功能严重下降；主要零部件损坏、关键部位紧

固件损坏 
轴承座破损、液（气）压缸损坏等 

一般故障 
导致功能下降，不能正常作业；一般零部件和标准

件损坏或脱落，通过调整或更换在短时间内可修复 

链条、轴承、电器开关等易损件损坏或在较

短时间内便于维修，并容易排除的故障 

5.4.3  判定规则 

5.4.3.1  有效度不小于 98%，用户满意度不小于 80分，且生产查定和用户调查中未发生本大纲所述的

严重故障、致命故障时，可靠性评价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否则，可靠性评价结论为不符合大纲要

求。 

5.4.3.2 在生产查定中如果发生本大纲所述的严重故障、致命故障，试验不再继续进行，可靠性评价

结论为不符合大纲要求。 

5.5 综合判定规则 

5.5.1  产品一致性检查、安全性评价、适用性评价、可靠性评价为一级指标，其包含的各检查项目为

二级指标。指标分级与要求见表7。 

表7  综合判定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序号 项目 单位 要求 

一致性检查 1 共8项（见表4） / 符合要求 

安全性评价 

1 
安全 

性能 

噪声 dB(A) ≤85 

接地装置及

绝缘电阻 
/ 应符合本大纲5.2.1.2的要求 

2 安全防护 / 应符合本大纲5.2.2的要求 

3 安全信息 / 应符合本大纲5.2.3的要求 

适用性评价 

1 额定批次混合质量 / 不低于企业明示值 

2 自然残留率 / ≤额定批次混合质量的1.5% 

3 吨料电耗 kW·h/t ≤5 

4 混合均匀度 / ≥80% 

5 适用性用户意见 / 
适用性调查户调查结果为“好”和“中”的占比不

小于80% 

可靠性评价 

1 有效度 / ≥98% 

2 用户满意度 / ≥80分 

3 故障情况 / 
在生产查定和用户调查中均未发生严重故障、致

命故障 

5.5.2  一级指标均符合大纲要求时，推广鉴定结论为通过；否则，推广鉴定结论为不通过。 

6  产品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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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通过推广鉴定的产品，在证书有效期内其产品结构和特征参数的变化情形、变化幅度和要求见表8。 

表8   产品结构和特征参数变化情形、变化幅度及要求 

序号 项目 变化情形 变化幅度和要求 检查方法 

1 型号名称 不允许变化 / / 

2 结构型式 不允许变化 / / 

3 
外形尺寸(长×宽×高)（不含料斗、电动机

和变速箱机架） 
允许变化 变化幅度≤5% / 

4 混合室容积 允许变化 变化幅度≤3% / 

5 卸料口开启方式（手动、液压或气压） 不允许变化 / / 

6 传动方式 不允许变化 / / 

7 混合轴驱动电动机 
额定功率 不允许变化 / / 

额定转速 不允许变化 / / 

8 混合轴 

数量 不允许变化 / / 

工作段长度 允许变化 变化幅度≤2% / 

螺带外径 允许变化 变化幅度≤3% / 

转速 不允许变化 / / 

6.2  产品结构和特征参数的变更符合表 8要求的，企业自主变更并保存变更批准文件。 

6.3  未列入产品变更控制范围的，允许企业自主变更。 

6.4  因执行国家法律法规提出的新要求或强制性标准新要求等而造成产品结构和特征参数变化，与表8

要求不一致的，应申报变更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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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产品规格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设计值 

1 型号名称 /  

2 结构型式 /  

3 
外形尺寸(长×宽×高)（不含料斗、电动机和变

速箱机架） 
mm  

4 混合室容积 m
3
  

5 卸料口开启方式（手动、液压或气压） /  

6 传动方式 /  

7 混合轴驱动电动机 
额定功率 kW  

额定转速 r/min  

8 混合轴 

数量 个  

工作段长度 mm  

螺带外径 mm  

转速 r/min  

 

企业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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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用户调查表 

调查单位：                        调查人：             调查日期：       年   月   日 

用户

情况 

姓  名  电话  

地址  

机具

情况 

型号名称  出厂编号  

购买日期  出厂日期  

生产企业  

使用

情况 

总工作时间 h 总作业量 t 

作业内容  

适用

性情

况 

适用菌料品种情况 □好               □中              □差 

混合均匀性 □好               □中              □差 

能耗情况 □好               □中              □差 

可靠

性情

况 

故障情况 

故障部位和表现 故障原因及处理 故障级别 

 
 

  

□致命故障 

□严重故障 

□一般故障 

  

□致命故障 

□严重故障 

□一般故障 

  

□致命故障 

□严重故障 

□一般故障 

用户满意度 □好[5]      □较好[4]      □中[3]      □较差[2]      □差[1] 

调查方式 
□实地       □信函 

□电话 

用户签字  

主叫电话号码  

注：调查内容有选项的，在所选项上划“√”。“故障级别”相应选项由鉴定人员确定。调查方式为实地、信函调查时，

用户应签字；调查方式为电话调查时，应记录主叫电话号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